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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楼的物业由教育局组织管理，将其中的小区供暖事务承包

给了王勇，承包合同由教育局与王勇签订，对于供暖时间及

收费标准、温度条款教育局与各用户签订了协议，约定取暖

费每平米17元。二00三年初承包人要求各户增加交纳每平米

一元，用户表示不同意，王勇便诉至法院，法院经过审理认

为“原告提出增加一元贴出了公告，被告没的异议应视为默

认”，故判令被告按每平米18元给付。 法院在处理该案时采

用了“视为默认”的推定方式裁判被告承担给付增费义务，

“视为默认”的条件和相关法律规定如何落入实际案例是值

得考究的。 另外，对于供热合同中已经约定了收费标准，工

商部门又批文收费许可，在合同约定价与政府指导价两者之

间如何执行的问题也是关键之一。 在程序方面，由于存在着

两类不同性质的合同关系，其中原告人与教育局之间形成了

承包合同关系，教育局与被告之间又是物业服务合同关系，

承包合同中的承包人能否越过合同关系直接向业主追费也应

得到注意。 案件进入审理程序，在法庭上原告并没有举用有

过公告的事实证据，法院在做出判决时认定原告曾贴出了公

告，并以被告方没有提出异议而视为默认了原告要求增费的

主张，同时法庭引用了“其他用户都已交清唯有被告等人没

有交费”因此应当补交。 依据《民事诉讼法》关于未经质证

的证据不能做为定案证据的规定，本案在审理中，原告并未

提供“公告”和“其他各户全部按增费交清”的证据，法庭



却在判文中引入，这一点是不合程序法规定的。 对视为默示

的条件，最高人民法院在《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66

条有明确规定，并以作为与不作为两种方式加以解释，一方

当事人向对方当事人提出民事权利的要求，对方未用语言或

者文字明确表示意见，但其行为表明已接受的，可以认定为

默示。不作为的默示只有在法律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有约定的

情况下，才可以视为意思表示。案中法庭以视为默认裁判被

告承担加价责任，采用的判理推导是原告已作公告被告未提

异议，就此判理出现了明显于法不符的地方，“作为方式”

默示是以行为人有行为表示为基本要件，本案中的被告对原

告增费不同意，行为上也予以拒绝，可见，法庭推为默示是

没有依据的。 按照合同关系相对性原则，合同当事人双方依

据约定的权利义务行为，在这一小额案件中，原告与被告并

无合同关系，原告是依据与教育局之间的承包合同向被告主

张收费，按照法律规定，原告只能代理教育局向被告提出主

张，而不能以自书的名义直接向被告追偿。 供热合同具有持

续性和稳定性特点，同时又存在不可选择性，作为用户没有

选择供热单位的余地，供热单位也不能利用其优势地位随意

调价，《价格法》、《政府价格听证办法》对相关价格的调

整作了严格的程序规定，未经听证者不得调整，供热单位如

要调价必须向当地工商部门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供调价因素

的相关证据，由政府组织消费者代表及关系人进行听证，经

过听证程序方可调价，本案中的供热单位并非取得集中供热

资质企业，只是区域供热，不得以营利为目的，其调价必须

经过关系人听证，工商部门对教育局的价格许可也是未经听

证的调价，不能对消费者产生法律效力，且该价格是最高限



价，不是最低保护价。 类似的小额案件近年来多有发生，法

院在处理时往往不太重视用法理裁断，更多的是用习惯或是

主观判断，甚至会出现私情，认为小额案件处理对否当事人

不会太多计较，因此法庭不做深入细致的研究，只以自由裁

量主断，其实，正是这些小额案件融含着更为精深的法理，

只有认真的依法裁判，才能让当事人在公正公平中体味法律

的荷护。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